渝文备〔2014〕354号
 
[bookmark: _GoBack]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促进金融业发展扶持政策的通知
 
渝北府办发〔2014〕26号
 
各镇人民政府，区政府各部门，各街道办事处，各园区（新城、风景区）管委会，有关单位：
为促进全区金融业进一步加快发展，加快建设重庆主城金融次中心和全市新型金融机构发展基地，根据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金融核心区建设扶持政策的通知》（渝府办发〔2014〕17号）和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重庆市金融业发展激励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渝办发〔2007〕183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扶持对象
在我区新成立或从市外迁入渝北区（不含北部新区、保税港区、龙石工业园、国博中心，下同），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工商和税务注册登记在渝北区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直接隶属于法人机构的地区性总部和金融中介公司（以下统称为“金融机构”）。
二、扶持政策
（一）办公用房补贴。对新入驻的金融机构在我区首次购置（购地新建）办公用房按建筑面积一次性给予每平方米1000元人民币的购房补贴，补贴总额最高不超过300万元（新型金融机构不超过100万元）。对租赁自用办公用房的，按年租金的20%给予补贴，每年补贴总额最高不超过50万元（新型金融机构不超过30万元），补贴3年。享受补贴的企业5年内不得将房屋对外转租、出售，补贴资金在企业正常经营1年后兑付。采取先租后买的方式不得重复享受。
（二）产业发展扶持。对落户的金融机构从开办之日起3年内，分别按其当年入库营业税、企业所得税区级实得部分的80%、60%、40%给予产业发展扶持。
（三）高管人员奖励。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副总经理以上，含财务负责人）在我区首次购买商品住房（房价300万元以内）缴纳的契税实行等额补贴。同时，对贡献突出的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3年内给予适当的特别贡献奖。
（四）一次性落户奖。若金融机构符合《重庆市金融业发展激励政策实施细则》（渝办发〔2007〕183号），由区金融办、区财政局积极配合企业向市里争取一次性落户奖励。新引进的支付结算机构、金融保理、信用评级等法人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和金融后台服务机构，经区金融办、区财政局按其注册资本、创新能力和行业特点等因素进行综合评定后，适当给予落户奖励。
（五）其他。对重要金融机构和对渝北区经济社会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的金融机构，可实行“一企一策”、“一事一议”的扶持政策。
三、办理程序
财政扶持按年计算拨付，符合条件的企业应于次年的3月底以前向区金融办申报，并提供以下资料：
（一）书面申请；
（二）区级税务部门关于纳税情况的证明；
（三）购置（租赁）办公用房合同；
（四）企业工商和税务注册登记手续，开户银行、账号。
（五）其他相关资料
区金融办会同区财政局审核并提出初步意见，报区政府审批后按程序兑付。
四、其他
（一）对同时享受多个扶持政策的企业，按照就高不就低的原则办理，不得重复享受。当年享受政策扶持或奖励时间不足6个月的（以工商注册登记时间为准），以下年为第一年计算兑现；当年享受政策扶持或奖励时间超过6个月不足一年的，以当年为第一年计算兑现。
（二）享受扶持的企业应在我区持续经营10年以上。对无特殊原因经营期不满10年提前歇业关闭、注销税务登记移往区外的，要追回已享受的扶持资金。
（三）对采取欺诈手段骗取或套取产业扶持资金的企业，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进行处理，触犯刑律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置。
（四）本通知自2014年1月1日起执行，原有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为准。本通知由区金融办、区财政局负责解释。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5月4日
 
 
 
 
公开方式：公开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4年5月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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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文备〔 2014 〕 354 号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促进金融 业发展扶持政策的通知       渝北府办发〔 2014 〕 26 号       各镇人民政府，区政府各部门，各街道办事处，各园区（新城、风景区）管委会， 有关单位：   为促进全区金融业进一步加快发展，加快建设重庆主城金融次中心和全市 新型金融机构发展基地，根据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金融核心区建设扶 持政策的通知》（渝府办发〔 2014 〕 17 号）和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重庆市金 融业发展激励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渝办发〔 2007 〕 183 号）文件精神，结合 我区实际，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扶持对象   在我区新成立或从市外迁入渝北区（不含北部新区、保税港区、龙石工业 园、国博中心，下同），经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工商和税务注册登记在渝北 区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直接隶属于法人机构的地区性总部和金融中 介公司（以下统称为“金融机构”）。   二、扶持政策   （一）办公用房补贴。对新入驻的金融机构在我区首次购置（购地新建） 办公用房按建筑面积一次性给予每平方米 1000 元人民币的购房补贴，补贴总额 最高不超过 300 万元（新型金融机构不超过 100 万 元）。对租赁自用办公用房 的，按年租金的 20% 给予补贴，每年补贴总额最高不超过 50 万元（新型金融机

